办理合同备案须知
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理和工程施工招标在确立中标人之后，招投标双方应及时领取中标通知书，于三十日内就合同的实质性条款进行协商，采用合同范本签订合同草案，建设单位应于合同草签后十日内到招标办办理合同备案手续，招标办在受理备审合同后十日内进行审结，审核后方可签订正式合同。

办理合同备案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一、施工合同备案：

1、中标通知书；

2、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原件（仅供参考，不留存）；

3、中标人投标文件原件，包括技术标及商务标（仅供参考，不留存）；

4、施工合同草签文本及廉政责任书；

5、建设单位及承包方均应提供履约保证金（支付保函），现金方式的履约保证金应提供相关证明资料。

二、监理合同备案

1、中标通知书；

2、监理项目招标文件原件（仅供参考，不留存）；

3、中标人投标文件原件（仅供参考，不留存）；

4、监理单位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（原件备核，复印件留存）；

5、按投标文件提供总监证件复印件（原件备核，复印件留存）；

6、监理合同草签文本及廉政责任书。

以上合同备案时，建设单位应提供驻工地代表工程师证书。

